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申报材料填写说明

一、基本要求
（一）所有需要报送的表格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和模版填写。
（二）表格电子稿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填写。
（三）申请表审批表要命名为“编号-学生姓名”，编号为汇总表中该学生对应的序号。
（四）省政府奖学金的时间按上一学年填写，如今年评审的是2019-2020学年省政府奖学金。
二、学生申请表填写说明
（一） 表格为一页，正反两面打印，不得随意增加页数，不得涂改数据或出现空白项。表格上报一律使用原件，不得使用复印件。学生成绩单、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只需经过学校审查，不需随表报送。上报材料经评审后不予退回，各高校根据需要自行准备存档材料。
（二）盖章处必须加盖各级公章，签名处必须由相关人员亲手签写。
（三）“学校”、“院系”、“专业”、“民族”等要填写全称，如“浙江大学”、“公共管理学院”、“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专业”、“汉族”等。
（四）“基本情况”栏目
1.“出生年月”和“入学时间”用阿拉伯数字填写，格式为“XXXX年XX月”，如：2018年09月。
2.“身份证号码”如果最后一位是字母，须大写。
3.“政治面貌”填写“中共党员”、“中共预备党员”、“共青团员”或“群众”。
4.“联系电话”填写正常使用中的手机号码。
（五）“学习情况”栏目
表格中学习成绩、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由各高校自行确定，学校、院系、年级、专业、班级排名均可，但必须注明评选范围的总人数。成绩排名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填写，如：1/500。必修课门数为2个学期合计门数。
（六）“获奖情况”栏目
“奖项按照国家级、省级、校（市）级、院（县）级顺序逐级填写。获奖日期格式为 “XXXX年0X月”，如：2020年05月。奖励必须在2019-2020学年期间获得。
（七）“申请理由”栏目
能如实反映省政府奖学金申请学生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。
（八）学校意见填写说明
1.“推荐意见”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100字左右。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，其他人无权推荐。
2.“院（系）意见”栏须写明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，不得只填写“同意”、“同意推荐”等字样。 
3.“学校意见”栏应写明公示天数。
4. 各级评审时间填写要大致符合评审程序。
三、名单表填写说明
（一）名单表电子稿单元格内容要水平、垂直居中对齐。
（二）“学生姓名”一列字与字间不得有间隔。“入学年月”按“XXXX年X月”格式填写，如：2018年09月。
（三）“经办人”、“联系方式”、“传真”、“电子信箱”为必填项目。
（四）各类名单表必须加盖学校公章，不得使用部门章替代。

附件：
（ 2019—2020学年）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申请审批表（样表）
	基本情况
	姓名
	字与字之间不得有间隔
	性别
	男/女
	出生年月
	199X年XX月       （如1995年05月）

	
	政治面貌
	中共党员/中共预备党员/共青团员/群众
	民族




	X族
	入学时间
	201X年XX月       （如2018年09月）

	
	专业
	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专业  （填写全称）
	学制
	三年
	联系电话
	正常使用中的手机号码

	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习情况
	 成绩排名：     /   （名次/     ）总人数

成绩排名必须进入前10%，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如成绩排名未进入前10%，但达到前30%的学生，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，也可填报。（具体范围见填写说明）
	实行综合考评排名：是□；否□
如选是，需填写排名两个排名总人数要一致


	
	必修课　　门，其中及格以上　　门
	如是，排名：     /     （名次/   ） 总人数


	大学期间主要获奖
情况
	日期
	奖项名称
	颁奖单位

	
	20XX年0X月如（2020年05月）
	1、获奖项目，不含各类资格考试
	如较多可只填主要颁奖单位

	
	
	2、奖项按照国家级、省级、校（市）级、院（县）级顺序逐级填写。
	

	
	
	3、不能增加栏目，如获奖比较多可只选择重要奖项填写
	

	
	
	
	

	申请理由(200字)

	
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、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表现情况。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。


申请人签名：(本人手签，不可用签名章代替)
    年     月     日 （2020年10月28日后）  


1、表格为一页，正反两面打印，不得随意增加页数，不得涂改数据或出现空白项。
2、学年时间按上一学年填写（如今年为2019—2020学年）。
3、表格电子稿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填写，评审报告正文用仿宋体四号字撰印。
4、“身份证号码”如果最后一位是字母，必须大写。
学校：XX（填写全称）     院系：XXX（填写全称）    学号：XXX（与初审名单表一致）

	
推荐理由
(100字)
	

推荐理由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100字左右。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，其他人无权推荐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(本人手签，不可用签名章代替)                
 年     月     日 （2020年11月15日前）

	院
（系）
意
见

	
须写明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。必须由院（系）主管学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，不得只填写“同意”、“同意推荐”等字样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(本人手签，不可用签名章代替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系公章）盖章需清晰可辨不能为党总支章
年     月     日 （2020年11月20日前）

	学
校
意
见
	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  5  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省政府奖学金。(公示日期不含非工作日，如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。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学校公章）不得使用部门章替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（2020年11月29日前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：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　2016年版




